	
	

	
	

	
	

	

	渝人考〔2009〕38号



关于做好2009年重庆市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
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事局考试管理部门，市级各部门人事(干部)处：

根据重庆市人事局、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渝人发［2005］111号)和重庆市人事局《关于印发2009年度重庆市人事考试工作计划的通知》(渝人办〔2008〕114号)规定，为切实做好我市2009年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

2009年5月20日—6月30日。

二、考试时间及科目

	10月31日
	9:00─12:0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15:00─17:00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11月1日
	9:00─12:00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三、报考条件

㈠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可报名参加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1．具备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中等专科(含专业证书)以上学历并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与管理工作满2年；

2．具备其他专业中等专科以上学历并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与管理工作满5年；

3．40岁以上，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与管理工作满15年。

㈡　符合报名规定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可免考相应科目：
1．已取得《建筑施工企业二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并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可免《建设工程施工管理》科目的考试。
2．已取得《建筑施工企业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并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可免《建设工程施工管理》和《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2个科目的考试。

㈢　已取得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也可报名参加另一个专业的考试。考试合格后核发相应专业执业资格证书，该证书作为注册时增加执业专业类别的依据。

四、报名程序和要求

本次考试报名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网上报名，不到报名点进行现场摄像报名。

应试人员登陆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原重庆人事人才网www.cqpa.gov.cn),点击主页上“各类考试网上报名”进入报名系统。

㈠  提交报考信息。应试人员可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登录报名系统，提交报考信息。报名时，应试人员须仔细阅读报考文件及报名系统中相关帮助文档，如实、准确无误的填写报考人员个人信息，选择参加考试专业、科目(应试人员通过审核后不能再修改报考信息),上传电子照片(jpg格式，20kb以下)，并准确记住报名序号(报名序号是应试人员报名考试、下载打印准考证等事项的重要依据和关键字号)。

㈡  初审报考资格。考试审核部门根据应试人员在网络上填报的个人资料（姓名、性别、照片、有效身份证号、工作单位、工作年限、学历、所学专业、毕业时间、电话、职称资格证书、建筑施工企业一级、二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由符合免试报考条件的考生提供>、专业、科目），对照报考文件中的要求，在网上进行资格初审，并在应试人员报名后的2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对符合报考条件的，不得拒绝报名；对审查不合格的，应说明理由。咨询电话：86868811、86868815、86868821。

㈢  查询报考资格初审结果。应试人员请于填报报名信息2个工作日后登录报名网站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初审。如因填报信息错误可及时进行修改，重新接受资格初审。

㈣  网上缴费。应试人员资格初审合格后，须在规定时间内(5月20日─7月3日)进行网上缴费，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考务费收费标准为每人每科50元，新考生收取考试成绩滚动档案管理费20元/人(续考生不收取)。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缴费的应试人员视为自动放弃报名参考。缴费的具体程序按系统中提示的文件“网上支付说明”规定进行。

㈤  打印准考证。网上报名缴费成功的应试人员请于10月25日至11月1日登录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原重庆人事人才网www.cqpa.gov.cn)报名系统打印本人准考证(使用A4纸打印，保证字迹、照片清晰)，在考试当天应试人员须持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原件按准考证上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考，在规定时间内不打印本人准考证而影响参加考试的责任由应试人员自负。
㈥  成绩查询及证书办理。应试人员在考试结束后2个月左右，可登录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原重庆人事人才网www.cqpa.gov.cn)查询成绩。成绩合格人员点击“人事考试”栏目，查看《职称职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办证时间表》中的办证时间，按《办理职称(职业)资格证书须知》的要求及考务文件规定条件的相关证件材料及工作年限证明(含免试考生)，前往市人事考试中心进行资格复查，复查合格后办理资格证书。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新牌坊一路1号，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301室。

㈦  凡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证件及相关材料的应试人员，一经查实，取消考试成绩，责任由考生自负。
㈧  续考生在网上报名时，请填写好上年度考试档案号，上年度已考过的科目不能重复报考。

五、考场设置

重庆市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由市人事考试中心统一设置考场。考生按准考证上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考。

六、教材征订

考试复习资料的征订由重庆建设科技培训中心负责，联系电话：63531755、63531757。

七、其他要求

自2008年度起，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均按调整后《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的专业类别进行。

㈠  考生报名按《2009年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专业、类别、科目代码对照表》(见附件)填写。

㈡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每个专业共设3个考试科目，其中《建设工程施工管理》、《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2个科目试题为客观题，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作答；《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共包括6个专业，试题包括主观题和客观题，客观题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作答，主观题用黑色墨水笔在专用答题纸上作答。考生应考时，应携带黑色墨水笔、2B铅笔及橡皮，无声无编辑功能的计算器。

㈢  考试成绩实行2年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方式，参加全部(3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应试科目。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必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
㈣　各区县(自治县)人事局考试管理部门收到文件后，应及时宣传和转发，积极做好考生网上报名参考工作。

附件：2009年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专业、类别、科目代码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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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9年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专业、类别、科目代码对照表

	专　业
	专业代码
	类别
	类别代码
	科　　目
	科目代码

	二级建造师
（公路工程）
	02
	全
科

类
	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公路工程）
	3

	二级建造师
（水利水电工程）
	0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水利水电工程）
	3

	二级建造师
（市政公用工程）
	08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市政公用工程）
	3

	二级建造师
（建筑工程）
	1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建筑工程）
	3

	二级建造师
（矿业工程）
	1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矿业工程）
	3

	二级建造师
（机电工程）
	1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机电工程）
	3

	专　业
	专业代码
	类别
	类别代码
	科　　目
	科目代码

	二级建造师
（公路工程）
	02
	免
试

一

科

类
	2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公路工程）
	3

	二级建造师
（水利水电工程）
	03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水利水电工程）
	3

	二级建造师
（市政公用工程）
	08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市政公用工程）
	3

	二级建造师
（建筑工程）
	1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建筑工程）
	3

	二级建造师
（矿业工程）
	12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矿业工程）
	3

	二级建造师
（机电工程）
	13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机电工程）
	3

	二级建造师
（公路工程）
	02
	免
试

两

科

类
	1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公路工程）
	3

	二级建造师
（水利水电工程）
	0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水利水电工程）
	

	二级建造师
（市政公用工程）
	08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市政公用工程）
	

	二级建造师
（建筑工程）
	11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建筑工程）
	

	二级建造师
（矿业工程）
	12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矿业工程）
	

	二级建造师
（机电工程）
	1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机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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